实习协议书

甲方：长春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乙方：长春职业技术学院

经甲乙双方协商，就乙方学生赴甲方就业顶岗实习事宜，根据劳动、人事、教育等部门的有关规定，达成以下协议：             

 一、实习人员

专业：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

人数： 6人    其中男：  6人       女：

（详细名单可附后）

二、实习期限

乙方学生到甲方实习，实习时间2019年 9 月1 日起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 6 月  30 日止。

甲方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本单位规章制度，合理安排实习学生的实习工作时间。 

三、实习岗位

甲方根据乙方的实际情况和工作需要，安排实习学生从事  操作工   工作

四、甲方的权利与义务

1．实习期间，甲方安排专门的管理人员对实习学生进行安全教育、业务培训、技术指导和日常管理，实习学生应自觉遵守劳动纪律，认真实习。

2．甲方根据实习岗位，按时为实习学生发放实习补助。实习补助标准由甲方确定。从入厂实习之日起，至毕业派遣之月止，实习学生就业实习补助为  2000  元/月；甲方按照劳动法有关规定提供必要的劳动保障。不得让学生参与违法、违纪、违规活动。

3．甲方应及时与乙方实习学生签定《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协议书》。

4．实习学生如因正当原因确需离职的，经乙方确认后，提前三天通知甲方，经甲方批准后方可离职，学生离职后甲方不再承担任何责任。

5．实习期间，实习学生有不服从管理或其他违纪行为，甲方有权决定取消实习资格。对于实习学生实习期满，取得毕业证，办理好派遣手续，甲方经考核合格后，本着双方平等自愿的原则，签定劳动合同。

6．在实习期间，如因甲方的原因导致实习学生在工作过程中发生人身意外伤害，甲方应承担赔偿责任；如不是因实习直接发生的人身意外伤害，甲方不承担赔偿责任，但应协助乙方及学生家属处理相关事务。 

五、乙方的权利与义务

1．乙方所输送的实习学生必须是本校全日制学生，乙方需向甲方提供实习生《毕业生推荐表》等相关资料。 

2．乙方应及时为实习学生发放《毕业生推荐表》、《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协议书》。

3．乙方因上级主管部门要求实习学生必须参加的重要活动，乙方须提前通知甲方，甲方应予以配合。

4．实习期间，实习学生必须自行购买人身意外保险。

5．乙方实习学生应按规定使用劳保用品，如中途停止实习，劳动保护用品应返还给甲方。

六、争议的解决

在执行过程中一方如需变更条款，必须与对方协商一致，否则将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。因违反或终止本协议而引起的损害赔偿等事宜，双方应当协商解决，如未能达成一致，可提交当地有关仲裁机关仲裁。

七、协议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持一份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长春职业技术学院
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长春市路3278号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84602777

甲方代表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代表签字：

  年   月   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实习人员名单
	序号
	姓名
	专业
	电话
	备注

	1
	周星辰
	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
	15948666431
	

	2
	陈洪权
	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
	16643411544
	

	3
	肖德禹
	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
	15568943150
	

	4
	张鑫雨
	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
	15044484883
	

	5
	李冬
	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
	18243656535
	

	6
	马航
	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
	1514429405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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